
 
 
 
 

先調後仲及仲裁人選任 
 

報告人：陳月端 

（高雄大學學務長、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工程履約爭議處理 
 

協議 

調解 

仲裁 

訴訟 
 



機制關聯 

政府採購於簽約後，廠商與機關立於平等地位，
雙方就履約階段所生爭議，屬民事爭議。 

機關與廠商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向仲裁機
構提付仲裁或向申訴會申請調解。 

原則上調解不是解決爭議的唯一途逕，也不是
仲裁的先行程序，除非§85-1II先調後仲機制。 



政府採購法§85-1 

I：「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
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之
一處理： 一、向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申請調解。 二、向仲裁機構
提付仲裁。 」  

私法爭議之另一解決管道：民事
訴訟。 



履約爭議發生 

政府採購履約爭議處理途徑 

調解 
(受理機關:申訴會) 

仲裁 
(受理機關：仲裁機構） 

民事訴訟 
(受理機關：地方法院）  

確定判決效力 
(確定力,執行力…） 

判決 

(三級三審)  成立 仲裁判斷 
(一次,6～9月) 

不成立 

仲裁或訴訟 

公正,時程長,制度嚴謹 
(辯論主義,嚴格證明) 



協議 
 

政府採購之履約爭議，應先由機
關與廠商就履約爭議加以協議。  

協議之方式並無限制，口頭或書
面均可。 

機關與廠商為簽約之當事人，分
包商並非契約當事人。 
 



調解 

鄉、鎮、市調解委員會 之調解 

法院之調解 

政府採購之調解﹙居多) 
 



鄉鎮市調解  

§1：「鄉、鎮、市公所應設調解委員會，
辦理下列調解事件：一、民事事件。二、
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 」 

§10III：「第一條所定得調解事件已在第
一審法院辯論終結者，不得聲請調解。 」 

未排除政府採購履約爭議所生之民事事件  
 



鄉鎮調解委員之產生 

調解委員會委員  ，由鄉、鎮、市長遴選鄉、鎮、
市 內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信望素孚之公
正人士，提出加倍人數後，並 將其姓名、學歷
及經歷等資料，分別函請管轄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及地方法 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共同審查（鄉鎮市
調解條例 §3） 



實務運作 

調解委員的專業及背景較不適合工程履約
爭議的處理。 

政府採購契約係透過私法契約完成國家公
共性任務，與一般純民間之私法契約的處
理方式不同。 

調解成立後由政府機關支付之費用，均屬
全民納稅所得，故機關對費用之支出或讓
步，應受相關法律約束，無法與鄉鎮市調
解僅係人民就自己財產可任意處分一樣之
情形相提並論。  
 



法院調解 

政府採購履約爭議事件，不屬於強制調解
事件。 

當事人得於起訴前，聲請調解（民事訴訟
法§404I）。 

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
（ §416I) 

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 §380I)。 
 

 



申訴會之調解 

基於當事人意思自主，促成雙方合意以解決紛爭  

積極建構儘量以調解方式解決爭議： 

－廠商申請調解，機關不得拒絶： 

－機關不同意調解建議，須檢附理由報經上級機關
同意。  

調解委員立於公正、公平之立場提出調解建議，
促成雙方以和解方式解決爭議。調解建議需經雙
方同意後，調解才成立。調解建議應經委員會議
審議 ，以維持客觀公正。 

機關申請調解，須經廠商同意。 



政府採購法 

§85－1I、II ：「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
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 一、向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二、向仲裁機構提付
仲裁。（II） 前項調解屬廠商申請者，機關不得
拒絕 …」 

§85－1III： 「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當事
人不能合意者，調解不成立。 調解過程中，調解
委員得依職權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義提出書
面調解 建議；機關不同意該建議者，應先報請上
級機關核定，並以書面向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及
廠商說明理由。 」 



申訴會調解之要件 

限於履約爭議 

須爭議未能達成協議 

不限採購金額 

向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 
 



調解申請 

指派委員 

調解會議 

結案 
(成立或不成立) 

調解案件處理流程圖 

委員會議審議 
(調解建議或方案) 

當事人回復同意與否 

委員會議審議 



申訴會調解之效力 

調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政府採購法
§85－1III、民事訴訟法§ 416條第I及§ 380條
第I）。 

先調後仲機制之適用：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之調
解，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
方案，因機關不同意致調解不成立者，廠商提付
仲裁 ，機關不得拒絕（政府採購法§85－1II，
民國 105 年 01 月 06 日 修正）。  



調解建議與調解方案 

§85-3II：「調解過程中，調解委員得依職權以採購申訴
審議委員會名義提出書面調解建議；…」 

§85-4： 「（I）履約爭議之調解，當事人不能合意但已
甚接近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斟酌一切情形，並徵
詢調解委員之意見，求兩造利益之平衡，於不違反兩 
造當事人之主要意思範圍內，以職權提出調解方案。
（II）當事人或參加調解之利害關係人對於前項方案，
得於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
異議。 
（III）於前項期間內提出異議者，視為調解不成立；其
未於前項期間內提出異議者，視為已依該方案調解成
立。」 



先調後仲之要件（ §85－1II) 

須為工程或技術服務之採購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調解建議或調
解方案 

須為機關拒絕 接受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 

廠商提付仲裁，機關不得拒絕。 



仲裁 

仲裁是基於私法自治原則而設立的紛爭解決制度。 

須經雙方書面仲裁協議，做為私法紛爭之解決方式。 

訴訟外紛爭解決方式，可疏減訟源。 

晚近在各國相當流行，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與鼓勵。  



仲裁之效力 

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仲§37）： 

－仲裁判斷須法院裁定，才有執行名義 

 
 

 

 

 

 

 

 



各機關10年內5,000萬元以上工程採購爭議處理 

每件調解平均費時約0.58年，仲裁約1.14年，訴訟約
2.08年，有些訴訟歷經三審程序甚至長達5至10年仍
未能解決 

各機關仲裁（含協議仲裁與先調後仲） 、訴訟件數
比率約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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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爭議實務常面臨的問題 



機關不願以仲裁解決履約爭議 

• 機關常以過去經驗，不願意與廠商合意仲裁。 

• 仲裁人與代理人角色混淆，公正性受質疑。 

• 仲裁程序及仲裁判斷均未明定需公開，較不易讓
機關採用。 

• 一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法院通常不審理仲
裁判斷之實質內容，撤仲之訴很難成功。 

 
 



技術服務案件爭議原無法先調後仲 
 

 

先調後仲依舊法僅限於工程採購。 

技術服務涉及工程之設計、監造及專案
管理事項。 

技術服務廠商反映，有擴大適用上開規
定以快速解決爭議之需要。 

民國 105 年 01 月 06 日 修正之政府
採購法§85-1II，已包括技術服務採購。 

 
 



調解委員是否一定出具調解建議或方案？ 
 

§85－3II：「調解過程中，調解委員得依
職權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義提出書
面調解建議……。」 

爭議雙方立場差距過大，或事實對申請
人不利，難提出調解建議。 

§85－1II：「…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之調
解，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調解建
議或調解方案…。」 

 



調解委員之選派 

 

依「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 §8 ： 

「申訴會審議採購申訴事件或調解履約爭議事
件時，主任委員得指定委員一 人至三人預審
或調解之。」 

§3： 「申訴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綜理會務，
由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 政府 就本機關
高級人員派兼之」 

• 有廠商建議宜由雙方各推薦人選，再由申訴會從
中指派，以求公正並兼顧雙方權益。 

 



加速履約爭議處理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委員之名額： 原最多25

人（ § ８６Ｉ）  

隨著案件數量之增加，避免影響結案時間，可
考慮修法增加委員名額，以加速爭議案件處理。 

因應爭議案件類型之多元化，可考量增加委員
之專業類別。  

民國 105 年 01 月 06 日 修正之政府採購
法§86I，置委員7人至35人 

 



對廠商拒絕往來之處理 

 

採購法第101條有關廠商不履行保固責任，或
因可歸責於廠商致解除、終止契約之違約情形，
如情節輕微即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實
屬過苛。 

同一事實行為同時構成2款以上應停權情形時，
而分別通知，造成停權期間加長之爭議。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通知，採購法無時效規定，
致法律關係長期處於不確定之狀態 



履約爭議處理精進措施 

工程會自101年2月起，推動符合工程爭議處理之精進
爭議新調解措施及新仲裁做法。  

工程會將列管爭議案件，推動爭議雙方先以協調方式處
理。 

協調不成可採新調解或新仲裁機制（更公開透明合理的
仲裁程序）。 

為推動新仲裁機制，工程會於 101年6月就6種與工程
相關契約範本，增訂有益仲裁機制條款，強調公開透明
之程序，公告仲裁判斷，及合理推選仲裁人，使其更為
公正、透明及可信賴。 

避免法院訴訟冗長，影響公共預算投入經濟活動 
 



「先調後仲」機制擴大適用於技術服務案件 

因技術服務常與工程之設計、監造及專案管理事
項有關，可儘速處理技術服務案件所衍生之履約
爭議。 

§85－1II：「…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之調解，採
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
其因機關不同意致調解不成立者，廠商提付仲裁，
機關不得拒絕。…。」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之調解「應」提出調解建議 
 
修正採購法§ 85-3，明定申訴會就所受理之工程
及技術服務案件之履約爭議，「應」提出調解建
議或調解方案，以發揮調解之功能。 

因調解委員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義提出書面
調解 建議；若機關不同意該建議者，應先報請上
級機關核定，並以書面向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及
廠商說明理由。 （ § 85-3 II） 

民國 105 年 01 月 06 日 修正之政府採購法
§85-1II，完全採納：「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之調
解，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
方案」。 

 

 
 



開放調解案件當事人建議調解委員 
 

工程會自101年8月1日起，開放調解案件當事人得就申
訴會委員中，各建議2位專業委員及法律委員供工程會
為指派委員之參考。 

迄102.4.30止，繳費案件中當事人提出建議名單案件
之比率為62%，核派委員包含當事人建議名單之比率
約為97%。  

自開放當事人建議調解委員後，調解成立率相較亦提
高16％；當事人整體調解滿意度達89%。  

 



增訂調解撤回之收費上限 
 

申請人於第1次調解期日之次日起10日內
撤回調解者，無息退還所繳調解費二分
之一。 

明定撤回之收費上限，「採購履約爭議
調解收費辦法」第14條但書規定，以新
臺幣20萬元為上限。 

 



增加申訴會委員人數 

 
目前工程會申訴會聘派委員25人，除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不為個案審理外，其餘委員（23人）
為外聘委員，均為兼職。 

修正採購法第86條，將委員人數上限增加至35
人，以減輕委員負擔，並提升案件處理效率 

民國 105 年 01 月 06 日 修正之政府採購
法§86I，已增至35人 

 

 
 



裁罰權時效之適用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決議略以：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
12款及第14款，應適用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所
定3年裁處權時效；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
應類推適用行政罰裁處之3年時效期間。 

 

 



契約範本增訂新仲裁機制條款 
 

工程履約爭議先調後仲強制仲裁制度，司法院
表示有違憲疑義，他國亦無相同立法例，不宜
再擴大適用。 

仲裁人之專業 、 敬業及公正性，係影響仲裁
品質之重要因素。工程會遂研擬於採購契約範
本載明仲裁配套機制，以提升機關對仲裁制度
之信任，樂意放心採用仲裁解決爭議。 

 



新仲裁機制 



仲裁法§23II：「仲裁程序，不公開之。但當事人另有
約定者，不在此限。 」→公開透明之程序 

仲裁法§32I：「 仲裁判斷之評議，不得公開。 」 →公
告仲裁判斷 

仲裁法§9I：「 仲裁協議，未約定仲裁人及其選定方法
者，應由雙方當事人各選一仲裁人 ，再由雙方選定之
仲裁人共推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人，並由仲裁庭以書 
面通知當事人。 」 →可約定合理推選仲裁人 

仲裁法§31 ： 「仲裁庭經當事人明示合意者，得適用
衡平原則為判斷。」 

仲裁法§33II： 「判斷書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五、事
實及理由。但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者，不在此限。… 」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之修正 

• 工程會於101年4月間召開研商「精進政府
採購履約爭議處理機制」座談會，邀請專
家學者提供意見。 

• 嗣參考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案例，研擬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22條修正草案，於5月
間再邀請產官學界開會研商後，完成契約
範本之修正，並於6月4日通函各機關。 
 



其他工程契約範本 

比照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修正「公共工
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公共工程技
術服務契約範本」、「統包工程採購契
約範本」、「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統包工
程採購契約範本」及「災害搶險搶修開
口契約範本」。 

 
 



新仲裁機制﹙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第22條 爭議處理 

(一)機關與廠商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
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
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處理之：
1.提起民事訴訟，並以□機關；□本工程（由機關於
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依採購法第85條之1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
調解。工程採購及技術服務之採購，應經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因機關不同意致
調解不成立者，廠商提付仲裁，機關不得拒絕。 

3.經契約雙方同意並訂立仲裁協議後，依本契約約定
及仲裁法規定提付仲裁 

 



(二)依前款第2目後段或第3目提付仲
裁者，約定如下： 

1.由契約雙方協議擇定仲裁機構。如未能獲致協
議，屬前款第2目後段情形者，由廠商指定仲
裁機構；屬前款第3目情形者，由機關指定仲
裁機構。上開仲裁機構，除契約雙方另有協議
外，應為合法設立之國內仲裁機構。 

  附註：國內合法設立處理工程爭議之仲裁機構有：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台
灣營建仲裁協會及中華工程仲裁協會。 



2.仲裁人之選定： 

(1)當事人雙方應於一方收受他方提付仲裁之通知
之次日起14日內，各自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
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分別提出
10位以上（含本數）之名單，交予對方。 

(2)當事人之一方應於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
14日內，自該名單內選出1位仲裁人，作為他
方選定之仲裁人。 

 

(3)當事人之一方未依(1)提出名單者，他方得從指
定之仲裁機構之仲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
資格者，逕行代為選定1位仲裁人。 

(4)當事人之一方未依(2)自名單內選出仲裁人，作
為他方選定之仲裁人者，他方得聲請□法院；
□指定之仲裁機構（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
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代為自該名單內
選定1位仲裁 

 



3.主任仲裁人之選定： 

(1)二位仲裁人經選定之次日起30日內，由□雙方共
推；□雙方選定之仲裁人共推（由機關於招標時
勾選）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人。 

(2)未能依(1)共推主任仲裁人者，當事人得聲請□法
院；□指定之仲裁機構（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
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為之選定。 

4.以□機關所在地；□本工程所在地；□其他：
＿＿為仲裁地（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
明者，為機關所在地）。 

 

5.除契約雙方另有協議外，仲裁程序應公開之，
仲裁判斷書雙方均得公開，並同意仲裁機構
公開於其網站 

 



6.仲裁程序應使用□國語及中文正體字；□其
他語文：＿＿＿。（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國語及中文正體字） 

 

7.機關□同意；□不同意（由機關於招標時勾
選；未勾選者，為不同意）仲裁庭適用衡
平原則為判斷。 

 

8.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理由。 
 



主管機關之具體推動措施 

 

交通部已建立供所屬機關使用之候選仲裁
人資料庫、修訂仲裁契約條款、原則上尊
重及配合廠商所提爭議處理方式等措施，
並於101.11實施。 

經濟部已於101.12函請部屬機關將有益仲
裁機制條款納入契約。 

 



主要工程機關如教育部、國防部、農委會、內政部營建
署，均表示支持並願配合推動以仲裁方式解決履約爭議，
將採行之措施包括：(1)參考工程會範本訂定仲裁條款；
(2)調解不成立案件考慮採仲裁方式解決；(3)研議建立候
選仲裁人資料庫。 

函部會及地方政府，工程及技術服務爭議調解不成立案
件，可採仲裁解決。 

函各機關，廠商如要求機關合意仲裁者，建請機關儘量
同意，以有效解決履約爭議，提升採購執行效率。個案
爭議結果，涉及爭議情形、攻防策略、證據等因素，不
宜僅因處理結果未如機關預期，即議處機關人員，以免
打擊士氣。 

 



Q&A 



 


